
梁河县人民政府文件

梁政复〔2025〕26号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Toc27211][bookmark: _Toc21324]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大厂乡宜居宜业和美示范村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

大厂乡人民政府：
《大厂乡人民政府关于上报梁河县大厂乡宜居宜业和美示范村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大政请〔2025〕4号，以下简称《请示》）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该《请示》。
二、同意《梁河县大厂乡宜居宜业和美示范村建设项目实施方案》，项目资金来源为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总投资330万元，其中，建安工程费用和茶园套种红花油茶资金为326.7万元（占比99%），用于项目管理费用支出为3.3万元（按照中央财政衔接资金管理办法提取1%）。项目性质为新建。项目建设地点为梁河县大厂乡大厂村。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
（1）大厂乡回龙茶交易市场建设。①原有建筑拆除592m²；②钢结构房屋2层540m²；③场地平整1005m²；④挡土墙966m³；⑤围墙栏杆70m；⑥20cm厚C25混凝土场地735m²；⑦部分附属工程。
（2）茶园配套道路。1.5米宽块石路3150㎡（长2.1km）；1.8m挑花石板路，451.6㎡；路沿石147m。
（3）茶园套种红花油茶66.2亩，15棵/亩，预计993棵。
三、县财政局要按照有关要求，及时下达建设资金。大厂乡要按照有关要求，做好项目资金管理使用并按项目实施方案组织实施，严禁挤占、挪用资金，严禁无故变更施工设计和施工内容，确保工程在计划内有序完工。县农业农村局要按有关要求，做好项目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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